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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國現行都市計畫制度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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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國現行都市計畫制度簡介

我國現行都市計畫制度

（一）我國國土計畫體系

（二）我國都市計畫行政體系

（三）我國都市計畫實施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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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17全國區域計畫

(都會區域+特定區域)

105.1.6全國國土計畫

(都會區域+特定區域)

直轄市、縣(市)區域
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

參考
擬定

參考
擬定

臺灣北部區域計畫

（無此計畫）

臺灣中部區域計畫

臺灣南部區域計畫

臺灣東部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整合

新增

〔過 去〕 〔現 在〕 〔未 來〕

《區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

◎國土計畫概要

國土計畫法－總統105年1月6日華總一義字第10400154511號令公布



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

國家公園計畫

都市計畫

中央部門計畫

地方部門計畫

國土計畫系統 部門計畫系統其他計畫系統

◎國土計畫概要



◎國土計畫概要

森林區 河川區
國家公園
區

山坡地保
育區

風景區
特定農業
區

一般農業
區

工業區 鄉村區
特定專用
區

第1類
(都市化程度較高)

第2類
(都市化程度次高)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1類
(敏感程度高)

第1類
(具排他性使用)

第1類
(優良農地)

第2類
(敏感程度次高)

第2類
(具相容性使用)

第2類
(一般農地)

第3類
(國家公園)

第3類
(其他)

第3類
(可釋出農地)

第3類
(都市發展儲備用

地)

取代10分區18種用地
甲建、乙建、丙建、丁建、農牧、林業、養殖、鹽業、礦業、窯業、交通、水利、遊憩、古蹟保存、生態保

護、國土保安、墳墓、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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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都市計畫實施概況

 計畫處數：433處

 計畫總面積：480,176公頃

 佔全臺灣總面積之 13.8％

 計畫可容納人口：25,181,577 人

 現況人口數：18,785,180 人，

 佔總人口之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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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實施概況

市鎮計畫：

 133處，總面積177,979公頃

鄉街計畫：

 180處，總面積62,246公頃

特定區計畫：

 120處，總面積236,42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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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之實施
103年底全國都市計畫處數計433 處，面積為
481,543 公頃，占臺灣總面積3,619,282公頃之
13.3％。

103 年底全國都市計畫區內現況人口數為
1,870 萬6 千人，達計畫人口數2,513 萬人之
74.4﹪，現況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3,885 人。

面積

人口

103年 計畫人口數(人) 現況人口數(人) 計畫人口密度(人/km2) 現況人口密度(人/km2)
全國 25,129,777 18,705,957 5,218.59 3,884.58
臺北市 3,414,000 2,702,315 1,2560.72 9,942.30
新北市 4,129,146 3,722,106 3,311.15 2,984.74
高雄市 3,806,727 2,504,338 9,124.69 6,002.88
新竹市 365,500 351,846 7,883.19 7,588.7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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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數及種類

103年 總計 市(鎮)計畫 鄉街計畫 特定區計畫

處數 面積(公頃) 處數 面積(公頃) 處數 面積(公頃) 處數 面積(公頃)
全國 433 481543.39 133 174939.51 180 62186.06 120 244417.81
臺北市 1 27179.91 1 27,179.97 - - - -
新北市 46 124,704.45 34 19,546.29 - - 12 105,158.16
臺中市 32 53,710.22 10 19,993.30 10 4,692.95 12 29,023.96
臺南市 41 52,513.50 9 22,113.57 19 8,798.25 13 21,601.66
高雄市 32 41,718.96 5 18,739.70 16 12,699.99 11 10,279.27

市鎮計畫

鄉街計畫

特定區計畫

擬定主要計畫

擬定主要計畫
(可主細計合併)

擬定主要計畫
(可主細計合併)

擬定細部計畫

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鎮公所

鄉公所、縣政府

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內政部

擬定機關

資料來源：營建統計年報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302&Itemid=102



◎都市計畫種類

發展性質 計畫內容 制定性質

市鎮計畫 主要計畫 新訂或擴大

鄉街計畫 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

特定區計畫 個案變更

逕為變更



（一）依發展性質區分：
1、市鎮計畫－都市計畫法第10條-直轄市、省轄市、縣轄
市、鎮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依法分開擬定）
2、鄉街計畫－都市計畫法第11條-鄉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原則合併擬定）（鼓勵分開擬定，
落實地方自治精神）

3、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法第12條-發展工業、保持優美
風景、特定目的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原則合併擬定）（鼓勵分開擬定，
落實地方自治精神）

◎都市計畫種類



（二）依計畫內容區分
1、主要計畫-都市計畫第15條

(1)當地自然、社會及經濟狀況之調查與分析

(2)行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圍

(3)人口之成長、分布、組成、計畫年期內人口與經濟發展之推計

(4)住宅、商業、工業及其他土地使用之配置

(5)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築

(6)主要道路及其他公眾運輸系統

(7)主要上下水道系統

(8)學校用地、大型公園、批發市場及供作全部計畫地區範圍使用之公

共設施用地

(9)實施進度及經費

(10)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萬分之一（一般為1/3000）

◎都市計畫種類



（二）依計畫內容區分
2、細部計畫-都市計畫第22條
(1)計畫地區範圍
(2)居住密度及容納人口
(3)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4)事業及財務計畫
(5)道路系統
(6)地區性之公共設施用地
(7)其他
前項細部計畫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一般為1/1000）

◎都市計畫種類



（三）依制定性質區分

1、新訂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
業要點、都市計畫法第10、11、12條
擴大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
業要點、都市計畫法第26條

(1)新訂都市計畫－前提為政策環評及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

 市（鎮）計畫（直轄市、省轄市、縣轄市、鎮）以主要計
畫或細部計畫分開擬定為原則

 鄉街、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合併擬定為原則
(2)擴大都市計畫－通常配合通盤檢討辦理（10公頃以下，

10公頃以上，需辦理政策環評，提本部區委會審議）

◎都市計畫種類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流程圖

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地方政府

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

30天

內政部

核定

地方政府

公告發布
實施

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階段

地方及內政部
都委會

審議

◎都市計畫種類
（三）依制定性質區分—1.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計畫書圖

規劃草案

政策環評

內政部區委會

審議

內政部

核發同意函



（三）依制定性質區分
2、通盤檢討－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

(1)通盤檢討－3年內或5年內，其意義與功能：

 實施都市計畫定期健康檢查，使都市計畫過程更具動態性

 回饋檢討原計畫之實施成果與計畫目標間之差異

 適度修正並彌補原計畫內容之不足。

 健全都市計畫發展之資訊系統

 參考公民及團體之意見作整體性之檢討，檢討不必要公共設施用地，

提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是公私權益調整，利益團體壓力折衝之全盤性計畫

，具有行政上及政治上調和之功能

(2)專案通盤檢討－特定目的或性質，如：公共設施用地、行政區等

◎都市計畫種類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流程圖

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

地方政府

公告公開徵求意見

30天

計畫書圖規劃草案

內政部

核定

地方政府

公告發布
實施

都市計畫公開徵求意見及規劃作業階段

地方及內政部
都委會

審議

◎都市計畫種類
（三）依制定性質區分—2.通盤檢討

地方政府

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

30天



（三）依制定性質區分
3、個案變更都市計畫－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

(1)同意辦理程序

第1款：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即刻辦理

第2款：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即刻辦理

第3款：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中央或地方政府逕予認定

第4款：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2)配合中央興建之重大設施－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認定

配合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參酌下列原則逕予認定

 已列入地方政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設計畫

 已編列預算達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查核金額以上之地方重大建設

 報經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補助1/2以上經費興建之重大設

施者

 符合都市計畫相關法令或審議規範規定

◎都市計畫種類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流程圖

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

需地機關函請內政部
或地方政府同意依都
市計畫法第27條第1
項第1、2、3、4款規
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3、4款最常用）

1.內政部同意並函請地方
政府協助需地機關辦理個
案變更都市計畫

2.地方政府自行認定辦理
個案變更都市計畫

內政部

核定

地方政府

公告發布
實施

都市計畫核准辦理程序

計畫書圖

規劃草案

地方及內政部
都委會

審議

◎都市計畫種類
（三）依制定性質區分—3.個案變更

地方政府

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

30天



（三）依制定性質區分
4、逕為變更－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及第2項

(1)條件：

 行政院核定重大計畫

 具有時效急迫性

 協商地方政府同意辦理

(2)程序：

 擬定機關為鄉、鎮、市公所－由地方政府辦理(原則3級3審→2級2

審)

 擬定機關為地方政府－由內政部辦理（原則2級2審→1級1審）

地方及內政
部都委會

審議

內政部

核定

地方政府

公告發布
實施

◎都市計畫種類

計畫書圖

規劃草案

地方政府

公開展覽及說
明會

30天



貳、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36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之意義與功能

◎實施都市計畫定期健康檢查，使都市計畫過程更具動態性。

◎回饋檢討原計畫之實施成果與計畫目標間之差異。

◎適度修正並彌補原計畫內容之不足。

◎健全都市計畫發展之資訊系統。

◎參考人民及團體之意見作整體性之檢討，檢討不必要公共
設施用地，提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是公私權益調整，利益團體壓力折衝之
全盤性計畫，具有行政上及政治上調和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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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一）通盤檢討時間與範圍：

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
盤檢討一次（都計法第26條），視實際情形
分期分區辦理全面或部分（專案）通盤檢討，
但已屆滿計畫年限或二十五年者，應全面通
盤檢討。（第2條）

38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二）辦理機關：（第41條至第43條）
1.都市計畫之通盤檢討由原計畫擬定機關辦理。

2.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一併辦理通盤檢討者，其辦理機關由主
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擬定機關為之。聯合都市計畫之通盤檢討，
由原會同擬定或訂定機關辦理。相鄰接之都市計畫，得由有
關行政單位之同意，會同辦理都市計畫合併通盤檢討。但其
範圍未逾縣境者，得由縣政府辦理之。

3.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應由內政部辦理者，得委辦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之。應由鄉（鎮、市）公所辦理者，得由縣
政府辦理。

4.聯合都市計畫或經合併通盤檢討之相鄰都市計畫，非經原核
定機關核准，不得個別辦理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39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三）通盤檢討前基本調查及分析：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前應先進行計畫地區之基本調查及分析
推計，作為通盤檢討之基礎，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各款
（第5條）

1.自然生態環境、自然及人文景觀資源、可供再生利用資源。

2.災害發生歷史及特性、災害潛勢情形。

3.人口規模、成長及組成、人口密度分布。

4.建築密度分布、產業結構及發展、土地利用、住宅供需

5.公共設施容受力。

6.交通運輸。

通盤檢討時，應依據前項基本調查及分析推計，研擬發展課
題、對策及願景，作為檢討之依據。 40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四）通盤檢討都市防災：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依據都市災害發
生歷史、特性及災害潛勢情形，就都市防
災避難場所及設施、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
施、救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等事項
進行規劃及檢討，並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
使用管制。（第6條）

41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五）生態都市發展策略與規劃原則：

◎辦理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時，應視實際需要擬定下
列各款生態都市發展策略（第7條）

1.自然及景觀資源之管理維護策略或計畫。

2.公共施設用地及其他開放空間之水與綠網絡發展策略
或計畫。

3.都市發展歷史之空間紋理、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
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建築之風貌發展策略或計畫。

4.大眾運輸導向、人本交通環境及綠色運輸之都市發展
模式土地使用配置策略或計畫。

5.都市水資源及其他各種資源之再利用土地使用發展策
略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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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五）生態都市發展策略與規劃原則：

◎辦理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時，應視實際需要
擬定下列各款生態都市規劃原則（第9條）

1.水與綠網絡系統串聯規劃設計原則。

2.雨水下滲、貯留之規劃設計原則。

3.計畫區內既有重要水資源及綠色資源管理維
護原則。

4.地區風貌發展及管制原則。

5.地區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之建置原則。
43



（六）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標準：

1.兒童遊樂場、公園、體育場所（三萬人
以下者得免設置）：係依通檢辦法第17條規
定之計畫人口規模標準予以檢討，但仍應符
合都計法第45條規定並予以檢核，即公園、
綠地、廣場、體育場所、兒童遊樂場用地，
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佈
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佔用土地總面積
不得低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44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六）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標準：

（1）兒童遊樂場：按閭鄰單位設置，每處最小面積不
得小於零點一公頃為原則。

（2）公園：包括閭鄰公園及社區公園。閭鄰公園按閭
鄰單位設置，每一計畫處所最小面積不得小於零點五
公頃為原則；社區公園每一計畫處所最少設置一處，
人口在十萬人口以上之計畫處所最小面積不得小於四
公頃為原則，在一萬人以下，且其外圍為空曠之山林
或農地得免設置。

（3）體育場所：應考量實際需要設置，其面積之二分
之一，可併入公園面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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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標準：

通盤檢討後之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
兒童遊樂場用地計畫面積，不得低於通盤檢討前
計畫劃設之面積。但情形特殊經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第17條第2項）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變更土地使用分區規模達
一公頃以上之地區、新市區建設地區或舊市區更
新地區，應劃設不低於該等地區總面積百分之十
之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兒童遊樂場用
地，並以整體開發方式興闢之。（第18條） 46



（六）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標準：

2.國民中小學校用地：
（1）應會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據學齡人口數占總人口數之比例

或出生率之人口發展趨勢，推計計畫目標年學童人數，參照
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一授權訂定之規定檢討學校用地之需求

（2）檢討原則：
A.有增設之必要時，應優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並訂定建設進度與經

費來源 。

B.已設立之學校足敷需求者，應將其餘尚無設立需求之學校用地檢討變
更，並儘量彌補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之不足。

C.已設立之學校用地有剩餘或閒置空間者，應考量多目標使用。

（3）國民中小學校用地得合併規劃為中小學用地。

3.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校：
由教育主管機關研訂整體配置計畫及需求面積。 47



（六）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標準：

4.停車場用地：（第22條）(106.04.18修正)

停車場用地面積應依各都市計畫地區之社會經濟
發展、交通運輸狀況、車輛持有率預測、該地區
建物停車空間供需情況及土地使用種類檢討規劃
之，並不得低於計畫區內車輛預估數百分之二十
之停車需求。但考量城鄉發展特性、大眾運輸建
設、多元方式提供停車空間或其他特殊情形，經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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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標準：

4.停車場用地：（續）

 市場用地、機關用地、醫療用地、體育場所
用地、遊憩設施用地，及商業區、特定專用
區等停車需求較高之用地或使用分區，應依
實際需要檢討留設停車空間。

 前二項留設之停車場及停車空間，應配合汽
車、機車及自行車之預估數，規劃留設所需
之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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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標準：

5.公共設施保留地：

對非必要公共設施保留地，應依都計法第26條
後段規定，予以檢討變更其使用，對於已劃設
未取得而屬必要之之公共設施用地，應全面策
訂其取得策略，並擬具可行之事業及財務計畫
之規定，並可考量與新市區建設地區併同辦理
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以加速公共設施保留地
之取得。（第25條）

6.其他重要公共設施用地：

 公共汽車與長途客運場站，應按其實際需求並
考量轉運需要檢討規劃之（第23條） 50



（六）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標準：

 污水處理廠用地或垃圾處理場（廠）用地應配合
污水下水道系統、垃圾焚化廠或衛生掩埋場之興
建計畫與期程，於適當地點檢討劃設之規定，以
解決用地取得困難之問題。（第27條）

7.既成道路：

 整體開發地區之計畫道路應配合街廓規劃，予以
檢討。

 計畫道路以外之應衡酌計畫道路之規劃情形及實
際需求，檢討其存廢，以解決既成道路存廢之爭
議及取得問題。（第28條） 51



（七）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標準

1.住宅區之檢討（第30條）。

2.商業區之檢討（第31條）

3.工業區檢討：除依通檢辦法第32條規定外，擬
檢討變更為非工業區使用者，應依「都市計畫
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規定辦理。

4.農業區之檢討：（第36條）

5.山坡地保護區或農業區檢討變更：如依法檢討
需要而變更，其擬變更範圍應依山坡地開發限
制通案性規定辦理。 52



（七）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標準

2.商業區之檢討（第31條）

商業區之檢討，應依據都市階層、計畫性質及地方特性區分
成不同發展性質及使用強度之商業區，其面積標準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商業區總面積應依下列計畫人口規模檢討：
 三萬人口以下者，以每千人不得超出○.四五公頃為準

 逾三萬至十萬人口者，超出三萬人口部分，以每千人不得超出○.五公頃為準

 逾十萬至二十萬人口者，超出十萬人口部分，以每千人不得超出○.五五公頃為準

 逾二十萬至五十萬人口者，超出二十萬人口部分，以每千人不得超出○.六公頃為
準

 逾五十萬至一百五十萬人口者，超出五十萬人口部分，以每千人不得超出○.六五
公頃為準

 逾一百五十萬人口者，超出一百五十萬人口部分，以每千人不得超出○.七公頃為
準 53



（七）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標準

2.商業區之檢討（第31條）

二、商業區總面積占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之比例，依下列規定：
（一）直轄市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區域中心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二。

（二）次區域中心、地方中心、都會區衛星市鎮及一般市鎮不得超過百
分之十。

（三）都會區衛星集居地及農村集居中心，不得超過百分之八。

都市發展用地，指都市計畫總面積扣除農業區、保護區、風
景區、遊樂區及行水區等非都市發展用地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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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通盤檢討作業方法：

1.通盤檢討前公告三十天並登報週知，徵
求各界公民或團體意見。（第44條）

2.都市計畫圖重製：（第46條）

都市計畫線之展繪，應依據原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位圖、
樁位成果資料及現地樁位，參酌地籍圖，配合實地情形為之；
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都市計畫辦理機關應先修測或重新測量，
符合法定都市計畫圖比例尺之地形圖：

一、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屆滿二十五年。

二、原計畫圖不合法定比例尺或已無法適用者。

三、辦理合併通盤檢討，原計畫圖比例互不相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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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通盤檢討作業方法：

3.原計畫圖與新計畫圖效力：都市計畫圖
已無法適用且無正確樁位資料可據以展
繪都市計畫線者，得以新測地形圖，參
酌原計畫規劃意旨、地籍圖及實地情形，
並依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程序，重新製
作計畫圖。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發
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除。（第4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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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就都市計畫書附帶條
件規定應辦理整體開發之地區中，尚未開發之
案件，檢討評估其開發之可行性，作必要之檢
討變更。

前項整體開發地區經檢討後，維持原計畫尚未
辦理開發之面積逾該整體開發地區面積百分之
五十者，不得再新增整體開發地區。但情形特
殊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第4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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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流程圖

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

地方政府

公告公開徵求意見

30天

計畫書圖規劃草案

內政部

核定

地方政府

公告發布
實施

都市計畫公開徵求意見及規劃作業階段

地方及內政部
都委會

審議

◎都市計畫種類

地方政府

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

30天



參、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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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一、法令依據（都計法第27條）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4款情事時，應視
實際情況迅行變更都市計畫；同條第二項
規定，必要時上級政府並得逕為變更。
1.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
壞時。

2.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3.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4.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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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二、申請個案變更程序及認定核准機關

１、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所稱「為適應國防
或經濟發展之需要」係指為配合國防或經濟發展
所必需之緊急重大設施，非迅行變更無法適應國
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者；其認定程序如下：
部訂計畫及中央暨所屬有關機關提出者：由申請機關
或中央暨所屬有關機關函內政部予以認定。

前目以外之情形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逕予認
定。但情形特殊者，得報由內政部依都市計畫法第27
條第2項規定協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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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二、申請個案變更程序及認定核准機關

２、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為配合中
央……興建之重大設施」係指配合中央興建之
重大設施，且有迅行變更之必要者；其認定程
序由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認定之。

３、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為配合……直
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係指配合直
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有迅行變更
之必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參酌下列四
項原則逕予認定者。 62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１)已列入地方政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重大
設施建設計畫者。

(２)已編列預算達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查核金額以
上之地方重大建設者。

(３)報經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補助
二分之一以上經費興建之重大設施者。

(４)其他符合都市計畫相關法令或審議規範規定，
得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

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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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個案變更流程圖

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

需地機關函請內政部
或地方政府同意依都
市計畫法第27條第1
項第1、2、3、4款規
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3、4款最常用）

1.內政部同意並函請地方
政府協助需地機關辦理個
案變更都市計畫

2.地方政府自行認定辦理
個案變更都市計畫

內政部

核定

地方政府

公告發布
實施

都市計畫核准辦理程序

計畫書圖

規劃草案

地方及內政部
都委會

審議

◎都市計畫種類

地方政府

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

30天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三、上級政府逕為變更

為配合行政院核定之中央興辦重大公共建
設計畫工程用地之取得，對於具時效性，應迅
行變更都市計畫，以配合工程建設進度者，得，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2項，及依內政部89年3月
21日台89內營字第8982801號函頒「配合國家重
大公共建設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作業要點」
規定之作業分工方式，分由內政部或縣政府辦

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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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制定性質區分
4、逕為變更－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及第2項

(1)條件：

 行政院核定重大計畫

 具有時效急迫性

 協商地方政府同意辦理

(2)程序：

 擬定機關為鄉、鎮、市公所－由地方政府辦理(原則3級3審→2級2

審)

 擬定機關為地方政府－由內政部辦理（原則2級2審→1級1審）

地方及內政
部都委會

審議

內政部

核定

地方政府

公告發布
實施

◎都市計畫種類

計畫書圖

規劃草案

地方政府

公開展覽及說
明會

30天



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規定辦理之變更都市計畫
草案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用地應行注意事項

內政部101.7.12台內營字第1010806149號函
內政部102.12.25台內營字第1020813229號函修正
一、為維護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之被徵收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需用土地人申請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個案變更都
市計畫後，應提供變更範圍之相關地籍資料及變更都市計畫書、圖
草案，送請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協助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事宜。

三、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於辦理變更都市計畫草案公開展覽前，應詳實查
核變更都市計畫書、圖草案，並提供用地變更範圍予地政主管機關
會同需用土地人就變更範圍土地所有權人造冊 。

四、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辦理變更都市計畫草案公開展覽事宜，應依規定
公告及登報周知，並印製公開展覽說明會及地點傳單，責請村里幹
事轉發計畫區內住戶，並同時由需用土地人依三個月內之土地登記
簿所載住所，以書面掛號通知或專人送達變更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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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規定辦理之變更都市計畫
草案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用地應行注意事項

五、公開展覽說明會應說明事項如下：

（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就變更都市計畫草案內容、都市計畫辦理程
序、陳情人提出意見之處理程序及陳情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說明
規定等說明。

（二）需用土地人就一般徵收作業說明事項如下

1.擬辦理徵收之事業開發目的及時程。
2.興辦事業計畫及辦理徵收作業之法令依據。
3.用地範圍及面積。
4.興辦事業概況並展示相關圖籍。
5.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包含土地徵收條例第
三條之二規定之社會、經濟、文化及生態、永續發展等因素及其他依
徵收計畫個別情形之評估事項辦理)。

6.書面回復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並於報送中央主
管機關之徵收計畫內檢附相關回應及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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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政主管機關就土地徵收作業說明事項如下：

1.土地徵收及相關救濟程序。
2.地價查估程序及方法。

六、需用土地人於興辦事業計畫規劃階段已舉行二次以上公聽會者，
得將公聽會之會議紀錄、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之回應及處理情形相關文件，納入變更都市計畫書、圖草案，
供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核，免依第三點會同地政主管機關就變
更範圍土地所有權人造冊及第四點書面通知變更範內之土地所
有權人。

七、公開展覽說明會過程應拍照或錄影存檔。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相關函釋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
規定辦理之變更都市計畫草案以一般徵收方式取
得用地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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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
應行注意事項

 內政部100.4.20台內營字第1000802567號
函

一、為加強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與地政主管機關之聯
繫配合，確保區段徵收之可行性及維護被徵收
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都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者，都
市計畫主管機關應主動送請地政主管機關就可
行性、財務等分析評估，並加強聯繫動態調整
計畫草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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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
應行注意事項

三、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都市計畫主
管機關應提供區段徵收範圍予地政主管機關
協助就開發範圍土地所有權人造冊，並請地
政主管機關初擬區段徵收開發作業。

四、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辦理都市計畫草案公開展
覽事宜，應依規定公告及登報周知，並印製
公開展覽說明會及地點之傳單，責請村（里）
幹事轉發至計畫區內住戶，同時依三個月內
之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以平信書面通知以
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
人。 71



都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
應行注意事項

五、公開展覽說明會應說明事項如下：
（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就都市計畫草案內容、都市計

畫辦理程序、陳情人提出意見之處理程序及陳情列
席都市計畫委員會說明之規定等說明。

（二）地政主管機關就區段徵收作業說明事項如下：

1.開發目的。

2.法令依據。

3.區段徵收範圍及面積。

4.土地及地上物補償標準。

5.預計抵價地比例及申請程序。

6.抵價地分配方式。

7.建物處理方式及拆遷安置計畫。

8.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減免及扣繳。

9.耕地租約之處理。

10.他項權利或其他負擔之處理。

11.預定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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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都市計畫規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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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都市計畫變更審議作業

93



都市計畫審議程序（含民眾參與）

公民或團體提出陳述意見

公民或團體列席會議說明

直轄市、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地方政府

內政部 地方政府



都市計畫變更審議作業

一、都市計畫委員會之組成、委員聘派：

（一）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二）委員

（三）會議主席

（四）行政人員

二、都市計畫委員會之審議流程

（一）行政人員初審

（二）專案小組審查研擬意見

（三）大會決議 95



都市計畫變更審議作業

三、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重點 1
各級都委會審議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
案件之審議重點如下：

（一）計畫之合法性

（二）計畫之合理性

（三）計畫之效率性

（四）計畫之公平性

（五）計畫之可行性
96



都委會審議時委員審議之重點 2
（一）計畫的連貫性

1.計畫本身與上位計畫的連貫性。

例如：區域計畫對本計畫產業與人口之指導。

2.計畫本身與相關計畫之連貫性。

例如：本計畫與毗鄰都市計畫間道路系統是否完整銜接

3.計畫本身前後相互之連貫性
例如：本計畫人口數、居住密度與容積率之訂定，是否與都市現

況發展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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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委會審議時委員審議之重點 3
（二）計畫的合法性

1.計畫內容是否合法且具有效力。

2.計畫內容之附帶條件規定是否合法。

3.計畫變更要件是否合法。

（三）計畫的完整性

1.主要計畫內容是否符合都計法第15條規定。

2.細部計畫內容是否符合都計法第22條規定。

3.個案變更內容是否符合法規規定。

例如：個案變更之依據、內容、條件等。 98



都委會審議時委員審議之重點 4
（四）計畫的妥適性

1.計畫目標及發展構想是否符合未來發展需求。

2.計畫規劃內容是否符合計畫目標及發展構想。

3.計畫規劃內容是否符合法定規定基準。
例如：道路設計是否符合市區道路工程規劃及設計規範之規定。

4.計畫規劃之公共設施是否符合法規或審議規範
規定。
例如：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所定各項公共設施檢討標

準，以及各種都市計畫檢討變更審議規範或處理原則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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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委會審議時委員審議之重點 5
（五）計畫的一致性

1.同一計畫審議前後的一致性。

2.不同計畫審議標準的一致性。

3.特殊案件審議標準的一致性。

4.計畫書圖的一致性。

（六）計畫的相容性與衝突性

1.各種使用分區在區位上的相容性與衝突性。

2.各種公共設施在區位上的相容性與衝突性。

3.交通計畫與土地使用計畫間之相容性與衝突性100



都委會審議時委員審議之重點 6
（七）計畫的限制性

1.各種法規之限制。

2.現況限制條件對都市發展之影響。

3.非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可建築用地的限制性。

（八）計畫的理想性與彈性
1.理想與現實的取捨與兼顧。

2.計畫內容的豐富與多樣性。

3.計畫內容的前瞻性。

4.能否肆應未來都市快速變遷發展需要 。

5.考量計畫人口、產業發展、社會變遷需求之彈性。

6.預留各項公共設施容量的彈性。 101



都委會審議時委員審議之重點 7
（九）計畫的公平性

1.開發義務負擔及捐贈回饋事項之公平性。

2.公民團體陳情意見之研議與處理。

3.爭議性事項之處理。

（十）計畫的可行性

1.實施進度與經費、事業財務計畫之可行性。

2.開發計畫之可行性。

3.配合措施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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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都市計畫擬定變更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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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臺北市政府函為「配合臺北市捷運信
義線東延段工程變更住宅區為土地開
發區（捷）主要計畫案



R04車站用地變更範圍

105

公展版

市都委會通過版

松台公寓



R03車站用地變更範圍

106
市都委會通過版（同公展版）



【案例二】

 「變更臺北市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
工程變更沿線土地為交通用地及土地
開發區（捷）主要計畫案」



108

ＬＧ０１站原公展方案

ＬＧ０１站替代方案

◦ LG01車站
 位於南海路、羅斯福路
交叉口西側。

 與紅線（淡水-信義）及
綠線（松山-新店）交會
轉乘。



【案例三】

 變更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一小段192-7地
號等土地交通廣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為廣
場用地、道路用地及交通廣場用地主要
計畫案



都市計畫變更內容

110

國有
市有

產權

變更示意圖

道路用地更
為廣場用地：6,864.1㎡

交廣用地更
為道路用地：3,068.2㎡

道路用地更
為交廣用地：720.4㎡

變更總面積：10,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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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



【案例四】

 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及高速公路
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有關
竹南頭份聯外道路興建案）



竹南頭份都市計畫
頭
份
交
流
道
特
定
區
（
南
側
）

個案變更範圍

頭份交流道特定區（北側）

八
德
一
路

八
德
一
路

竹南基地竹南基地
竹南基地周邊特定區

納入通盤檢討範圍

計畫範圍（報部版）



【案例五】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配合金門大橋
新建工程用地範圍)案



金門大橋預定線及向東延伸聯外道路，全長約6.3公里。

金門端：接慈湖路(計畫寬度21.5m)，並向東延伸聯外
道路至環島西路(計畫寬度30m)。

烈嶼端：湖埔路(Ⅳ-17號道路，計畫寬度12m)。

貳、地理位置及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地理位置

金門端位置

烈嶼端位置

金門大橋預定線
(5.45km)

金門大橋預定線：全長5447m (陸域部分902m，海域部分4545m)。
陸域部分計畫道路寬度30m，海域部分橋面寬度15m。

向東延伸聯外道路：全長830m，計畫寬度30m。

370m

湖下

后頭



項 目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保 護 區 0.34 6.12

國家公園區 0.39 7.01

農 業 區 4.83 86.87

合 計 5.56 100.00

變更範圍內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現行計畫貳、地理位置及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金門端湖下

東坑

烈嶼端

后頭

黃厝林邊

10CD

CK

機四０五

國

機三九六

機三九八

保

機四０六

機四０五
保

工乙－四
自(專)
(后頭)

自(專)
(后頭)

 醫五

國

機三九六

機三九八

保

機四０六

保

工乙－四
自(專)
(后頭)

自(專)
(后頭)

 醫五



【案例六】

 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前鎮區）學校用
地（文小61）為商業區（配合環狀輕軌
捷運建設）案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變更前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面積

（公頃）
• 考量未來已無開闢學校用地之需求，配合本市施政
方針，活化市有土地及提升公有資產價值

• 為促進大眾運輸車站周邊土地發展，考量本計畫緊
鄰成功路沿線三多商圈、亞洲新灣區及多功能經貿
園區等，且位處輕軌捷運建設C6車站及捷運紅線獅
甲站之重要交通樞紐，具商業發展潛力

• 本計畫配合行政院核定之「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
修正計畫」，依據「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
案」指導及理念，以輕軌車站周邊土地開發效益挹
注輕軌捷運建設經費

學校用地
（文小
61）

1.50 商業區 1.50

118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



【案例七】

 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左營區）學校用
地（文中四）、社教機構用地為觀光發
展特定專用區、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及
道路用地案



120120

實質變更內容二

一

編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面積
（公頃）

一
左營國中
舊校地

學校
用地

5.68
觀光發展特定專用區 4.03

綠地用地 0.07
道路用地 0.38
公園用地 1.20

二
南區兒童
之家

社教機
構用地

0.70 觀光發展特定專用區 0.64
綠地用地 0.06

總計 6.38 6.38



【案例八】

 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主
要計畫學校用地（文一）為特定經
貿核心專用區及特殊學校用地案



高雄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計
畫主要計畫學校用地(文一)為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及特
殊學校用地案」

特貿

圖4  變更內容示意圖

變更學校用地為特定經貿
核心專用區

變更學校用地為特殊學校
用地

文（特殊）

世貿用地

特貿三

文（中）

公1

特倉

住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

由

備

註
變更

前

面積

（㎡）

變

更

後

獅甲

段

429-

2及

429-

9地

號

學校

用地

22,067 特

定

經

貿

核

心

專

用

區

本案學

校用地

未來無

使用需

求，且

為加速

該地區

之開發

建設，

提供必

要之機

能。

土

地

面

積

以

地

籍

為

準

。

獅甲

段2

小段

575-

1地

號

學校

用地

2,760 特

殊

學

校

用

地

落實管

用合一

原則。



【案例九】

 變更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以南、縱
貫鐵路以北南港輪胎工廠及附近土
地工業區為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



+計畫書 P87
特定專用區

公園

公園

商三

優
先

︶
回

特
定
專
用
區
︵
捐
地

買

出
入

︶
路

廣
場
用
地
︵
得
兼
作

道

圖例:
特定專用區

電信專用區

廣場用地(得兼作出入道路)

公園用地

計畫範圍線

「擬定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以南、縱貫鐵路以北特定專用區（原南港輪胎工廠）細部計畫」示意圖

分區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特定專用區 3.12 69.96
公園用地 1.15 25.78
廣場用地(得兼作出入道路) 0.19 4.26
合計 4.46 100.00

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計畫

基地開發構想



【案例10】

 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工二』工業區

為商業區）案



提請內政部都
委會審議之主
要計畫圖

商65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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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委會
審定之主要計

畫圖

商65
(附)

東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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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用地文

變電所用地變

加油站用地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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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

 「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部分工業區（工23、
工25）及河道用地為住宅區、商業區、特定
商業專用區及公園用地、園道用地、道路用
地（台泥鼓山廠區開發案）」



實質計畫-變更後主要計畫

129

NN

 劃設住宅區、商業區等土地使用分區，占計畫面積
56.94% 。

 劃設公園、園道、道路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占計畫面積43.06% 。



【案例12】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乙種工業區及
部分綠地用地、保護區為產業專用區）
案」及「擬定林口特定區計畫（產業專
用區）細部計畫案」等2案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

編號 變更內容 面積(公頃)原計畫 新計畫
1 ㇠種工業區

第三種產業專用區 105.62

2 綠地用地
第三種產業專用區 0.31

3 保護區 第三種產業專用區 0.68



1.考量區內電路地下化，於區內西北側設置㇐處電路鐵塔用地，以供台電電路地上轉接站使用。
2.因區內部份現況道路仍有通行之使用，將區內含有現況道路使用地區，變更為公園用地。
3.為符合地方實際需要，考量本市仍有傳統產業供應鏈需求，將部分原產專三之㇐用地，調整為產專三之二。
4.考量計畫道路順接安全性與產業性質，並朝土地大街廓開發，刪除原劃設10m計畫道路。
5.考量財務之可行性，為使土地使用價值達最大效度利用，將部分土地使用分區修正為產專使用，且合併街廓。
6.配合現況環境及地形，在不影響原公設比例前提下，調整路形、面積及位置。

細部計畫內容修正說明(依部小組意見修正方案)

說明

1
2

3

3
3

2 4

5

6

5

6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比例(%) 建蔽率(％) 容積率(％)
產業專用區

產專三之㇐ 10.66 9.81 50 210
產專三之二 57.52 52.96 60 210
小計 68.18 62.78 - -

公共設施

公園用地 9.38 8.64 - -綠地用地 19.64 18.08 - -道路用地 11.36 10.46 - -電路鐵塔用地 0.05 0.05 - -
小計 40.43 37.22 - -
總計 108.61 100 - -



【案例13】

變更國立中正大學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



國立中正大學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三)分期分區計畫
第一期(已發展區)：包含
中正大學校地、舊聚落、
區段徵收己開發區(面積：
207.26公頃)

擬定國立中正大學特定區
第一期發展區細部計畫案
（93.11）

配合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分期另行擬定細部計畫。
嘉義縣政府應就下列各點再詳予評估檢討區段徵收可行性，如評估財務計畫確可行，
再行擬定細部計畫據以開發，如評估財務計畫確屬不可行，建議另案檢討變更部分或
全部未開發區為農業區，以符當地農業發展特色之實際需求。

壹、計畫背景概述壹、計畫背景概述

第二期(優先發展區)：未
辦理區段徵收區(面積：
101.1公頃)：



【案例14】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創
新服務專用區、體育場用地、綠地用地
及園道用地及道路用地）案」



變更後計畫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0.12 2.17
商業區 1.34 24.28

金融服務專用區 1.96 35.51
小計 3.42 61.96

公共
設施
用地

體育場用地 0.58 10.51
綠地用地 0.41 7.43

綠地兼滯洪池用地 0.17 3.08
園道用地 0.53 9.60
道路用地 0.41 7.43
小計 2.10 38.04

合 計 5.52 100.00

 計畫年期：110年
 計畫人口：500人
 從業人口：2,500人

註：考量財務計畫可行之前提，公設比例約38.04%<40%，不足部分將由金融服務專用區集中
留設開放空間補足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13
6



【案例14】

 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配合砲校遷建)案



變更計畫內
容

變
更
計
畫
內
容

創意設計園
區專用區

14.43

經貿複合專
用區

16.85

生活服務專
用區

12.16

公園 15.93

兒童遊樂場 0.07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1.38

停車場兼交
通設施用地

0.75

機關用地(供
行政單位使
用)

2.19

綠地 3.62

道路用地 15.49

變電所用地 0.5

道路用地 0.004

兒童遊樂場 0.116

一
機關
用地

83.37

二
零星
工業
區

0.12

編號

變更內容

原計
畫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面積
(公頃)

公設比48％



【案例16】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配合水湳
機場原址地區整體開發）案



北側115.20ha

南側134.57ha

公51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規定，
全區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

 考量原農業區與公51公園用地
公告現值差異甚大，以同期分

區方式辦理

 私有土地領回抵價地或領取
補償金

 國有土地領取補償金為原則
 地上物補償按台中市地上物
查估標準發放補償費

 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公園、廣
場、綠地、園道、排水道、道

路），占區徵範圍47.14%

 費用概估：380億元(假設8成私
有土地領地)

開發方式

區徵範圍面積合計
249.77公頃



區段徵收計畫－同期分區開發
總面積115.20公頃
公設比50.50%
區徵無償取得公設
比46.92%

總面積134.57公頃
公設比47.98%
區徵無償取得公設
比47.33%



【案例17】

 擬定臺灣知識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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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構想

國際示範村
(第一種住宅區)

高鐵新都心
（第二種商業區）

交大竹北園區

產業園區



【案例18】

 擬定台南都會公園特定區計畫

 （公私合作開發模式）







【案例19】 【案例20】

 配合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沿線車站周邊土地
區段徵收開發計畫案

 （A10）（A20）（A21）都市計畫土地

 （A11）（A15）（A16）非都市土地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特定區計畫案



土地使用計畫 計畫年期民國130年
計畫人口20萬人

第3跑道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機場專用區1,700公頃
自由貿易港專用區140公頃
產業專用區592公頃

住宅區633公頃
商業區318公頃
車站專用區17公頃
埤塘專用區128公頃
河川區141公頃

公共設施用地945公頃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機場園區全一期

機場園區全一期附近地區第一期

附近地區
第一期

附近地區
第二期

附近地區
第二期

地區 分期
區徵面
積

啟動時間

機場
園區 全一期

1,481
公頃

預計民國106年

附近
地區

第一期
1,160
公頃

預計民國106年

第二期
514
公頃

俟附近地區第一期發
展區產業專用區之產
業招商權責發生率達
60%以上，始可啟動。
預計期程為民國108年。都市計畫面積4,687公頃

區段徵收範圍3,155公頃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配合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沿線
車站周邊土地區段徵收開發計畫案

 （A10）（A20）（A21）都市計畫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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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項目
面積(公頃) 都市計畫

比例(%)

土地使用
分區

住宅區 20.56 52.67%
商業區 1.90 4.87%
車站專用區 0.50 1.28%
零星工業區 1.20 3.09%
保存區 0.52 1.34%
河川區 3.31 8.49%
小計 27.99 71.74%

項目
面積(公頃) 都市計畫比例(%)

公
共
設
施

公園用地 2.83 7.25%
綠地用地 1.59 4.09%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21 0.53%
園林道路用地 3.38 8.67%
道路用地 2.97 7.56%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
用

0.06 0.16%
小計 11.04 28.65%

總面積 39.03 100.00%



152

A20主要計畫示意圖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28.92 53.63%
商業區 2.64 4.90%
車站專用區 1.26 2.34%
文教區 1.51 2.80%
小計 34.34 63.6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文小用地 2.09 3.87%
公園用地 5.36 9.93%
綠地用地 0.92 1.71%
捷運車站用地 0.18 0.34%
捷運車站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72 1.34%
停車場用地 0.51 0.95%
園林道路用地 3.37 6.24%
道路用地 6.44 11.94%

小計 19.59 36.32%

總計 53.93 100.00%

15m

15m

15m

10m

15m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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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主要計畫變更內容

項目
面積
(公頃)

占都市計畫
面積比例

占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2.91 43.00% 48.33%
商業區 2.49 8.28% 9.31%
車站專用區 0.68 2.27% 2.55%
河川區 3.31 11.03% －

小計 19.39 64.59% 60.2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5.34 17.50% 19.67%
綠地用地 1.22 4.09% 4.60%
綠地用地兼道路使
用

0.02 0.07% 0.08%
機關用地 0.25 0.83% 0.94%
廣場用地兼停車場
使用

0.26 0.87% 0.97%

道路用地 3.54 11.79% 13.25%
小計 10.63 35.41% 39.80%

合
計

都市計畫面積 30.01 100.00% －

都市發展用面積 26.71 － 100.00%

高速公路
中壢及內
壢交流附
近特定區

計畫

中壢平鎮
都市擴大
修訂計畫

區段徵收面積：約24.34公頃
區段徵收公共設施比例：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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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主要計畫變更內容

A21忠福里農業區納入計畫範圍後主要計畫示意圖



【案例21】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休閒專用區）



細部計畫範圍與變更範圍

細部計畫範圍
北-臺中市整體開發地區
東-臺中市楓樹里細部計畫區
南-臺中縣烏日都市計畫區
西-筏子溪景觀廊道
臺中縣高鐵臺中車站地區

原草案面積約148.6169公頃
調整後面積約154.1965公頃

變更範圍
細部計畫範圍內之農業區

面積約137.7360公頃



【案例22】

 變更清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



變4
變5
變14
變6

變12
變11

變8

變9
變7
變13

變16

變10

變15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次通盤檢討共計16
件變更案

 計畫年期由民國100
年調整至民國110年

 計畫總面積經重製後
由82公頃調整至
79.3830公頃

 計畫人口由2,000人
調整為1,500人

 主要變更內容說明

調整項目 件數 變更案編號 變更原則

基本資料 2 變1、3案 開發減量

重製 1 變2案 重製

土地使用分區 7 變7、8、10、11、
13、15、17案

開發減量

公共設施 4 變4、5、9、14案 公共設施

交通系統 2 變6、12案 開發減量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 變16案 開發減量



 本次通盤檢討計畫圖前後對照

通盤檢討前 通盤檢討後



【案例23】

 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旗津區）部分住宅區、
機關用地（機24、機25）、公園用地、港埠用
地、墓地用地、綠地用地為特定觀光發展專用
區、商業區、公園用地、園道用地、機關用地
案



参、變更位置土地使用現況



表一  實質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 更 內 容 

編號 位   置 
變更前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土地取得

方式 

墓地用地 1.094 

1 

原旗津區部分墓

地用地及其西側

部分綠地用地 綠地用地 0.094 

機關用地 
撥用及徵

收 

住宅區 0.0190 
2 

緊鄰住宅區及海

岸公園之港埠用

地 港埠用地 1.4280 

公園用地 撥用 

註:本表面積係依圖面量測，實際面積仍應依實地測量釘樁分割後之面積為準。 



【案例24】

 高雄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
（旗津區）部分住宅區、公園用地及機
關用地為特定觀光發展專用區及住宅區」
案



特觀

變更位置 變更前分區 面積（公頃） 變更後分區
旗津區廟前路與旗津三路口，東側及西側之機關用地、住宅區及公園用地

住宅區 0.43 特定觀光發展專用區公園用地 0.36
機關用地 1.27

機關用地（旗港段 1145-1、
1145-2地號土地） 機關用地 0.01 住宅區

合計 2.07 2.07

164

提升觀光服務品質並配合市府招商計畫，變更為特定觀光發展專用區
屬航港局2筆土地，併變更為毗鄰同為航港局管有之住宅區實質變更內容

特觀

特觀

特觀



【案例25】

 變更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主要計
畫案













柒、當前都市發展的省思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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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當前都市發展的省思與挑戰 1
1.都市發展與開發之目的？

都市計畫規劃與管制的價值為何？

自然/人文/產業/經濟/社會…..

2.一個城市的自明性如何？

3.一個城市的發展特色為何？

4.一個城市的發展課題為何？

5.如何發展/型塑一個城市的價值？
172



柒、當前都市發展的省思與挑戰 2
6.土地所有權人意識崛起---

土地開發價值 VS.農業生產價值？

被徵收地主權益保障措施？

徵收土地之公益性與必要性？

7.特定農業區不宜輕易變更及徵收政策

農業區土地變更使用及徵收之需要性、
必要性與區位之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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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當前都市發展的省思與挑戰 3
8.目前人口成長趨緩，未來甚至將出現人口負成長現
象，有關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或變更都市計畫農
業區土地為可建築土地之作法，將面臨更嚴格之檢
視與挑戰？

Q：是否為配合國家重大公共建設或產業發展需要？

Q：人口與產業發展及用地需求之檢視與挑戰？

Q：新訂，擴大或變更都市計畫之必要性？

Q：新訂，擴大或變更都市計畫面積規模之合理性？

Q：辦理整體開發之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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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城鄉發展之新挑戰

不願面對的真相—全球氣候變遷

共同市場的崛起—區域經濟整合

人口結構的變動—高齡少子化

生活形態的改變—數位資訊化

國土空間的重整－國土計畫世代的來臨

公民意識的崛起—民眾參與機制的改變



因應國土規劃及環境共生議題之新趨勢

以「人本」、「生態永續」為中心的成長思維

逐步減少並消除非永續的生產和消費型態

維護城鄉特質並平衡生活水平差距

強調環境修補取向的策略性都市規劃與更新過程

鼓勵公眾參與的國土（都市）規劃與審議機制



捌、結語

 不同國家有不同文化，不同城市自有不
同發展特色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全球化發展、在地化經營

 尊重自然+關懷人文+產業發展

 務實規劃+開發建設+永續經營理念

 +民眾參與

 百年持續關懷經營建設→

→成就永續發展城鄉環境 177



結語與叮嚀

都市為全球氣候變遷的主要危機
源，快速對應變革才能創造競爭力
及永續發展，必須以新思維重新全
盤檢討都市計畫，以有效集約方式
進行有品質的規劃及發展，從而擴
展至都市設計、建築管理等體系同
步進行必要的總體檢與彼此調節。

未來有賴大家共同參與，推動
「環境共生、以人為本」之生態城
市規劃、開發與經營管理機制，達
成「生態、集約、永續、創意」的
都市發展願景，並打造活力都市，
建構優質建築。


